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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成效卓著，串起了全球的供應鏈，但隨著營業範圍的持續擴展，也不斷面臨國際法律問題並付
出學費。最近的例子是歐盟競爭委員會委員表示，因台韓五家面板廠共謀操縱面板價格，要罰款6.49億歐元（約8.6
億美元），韓國三星則因主動檢舉而免罰；被罰最多的奇美電，其所屬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昨天更親上火線提出六
大質疑。連同之前美國的官司，相關企業的硬仗是一場接一場；但政府不能沒有想法，只是跟著罵韓國人，對台灣的
產業發展毫無助益。

台灣產業早期確由模仿起家，運氣不好被告是常有的事；到了後來，技術明明是自我開發，但還是會被告，其間當然
涉有同業競爭策略的運用，因而官司即使獲得平反，商機也已過，所以企業不只捍衛權益的功課要做得足，面對競爭
對手興訟挑釁時，更要能即時回應；如今的台灣，大量布建專利，有了反告的能力，產業所處境遇稍獲改善，但還需
再接再厲。這是台灣產業跨出純粹代工模式，建構自主技術的重要一步。

另方面，隨著產業實力的擴張，企業開始以併購尋求快速成長，初期在國內的併購行為較單純，問題也少；但到了海
外，卻可能因為不熟悉國外法令而經常事與願違。再如市場面，過去台灣企業多為低資本的中小企業，企業間再怎麼
合縱連橫，也不太容易被控聯合壟斷；但隨著企業規模愈來愈大，廠商面臨的市場法律問題也愈來愈多，而且日趨棘
手。

以這次被歐盟重罰的液晶面板產業為例，大尺寸面板的生產者中，台灣奇美電、友達、華映、瀚宇彩晶與韓國三星、
LGD的產量，合計占全球市場的九成以上，這幾家企業若有聯合行為，的確有壟斷市場價格的能力。不過，這次歐
盟只罰五家，放過率先通報的韓國三星，卻讓整起事件的焦點集中於三星的「抓耙子」（告密者）行為。

從企業競爭的角度來看，三星聯合壟斷操縱價格在前，「出賣」同儕在後，顯然好處通吃，已獲取聯合壟斷利益在先
，又可打擊競爭者在後，可以因此在新世代面板的競爭上，拉大與競爭者的差距。三星不仁於先、不義在後的行為，
卻反受其利，正是讓大家義憤填膺，及不齒其作為的原因。

台灣認為三星不仁不義，但在歐盟執法者的眼中，卻是知錯而且深具悔意，因而坦白可以從寬。就政府的職責而言，
維護市場公平交易與競爭，乃是規範經濟行為的第一要務，沒有一個國家及市場可以接受企業聯合壟斷操縱價格的行
為。歐美的反托辣斯政策甚至優先於專利保護，1910年代美國最高法院的兩項反托辣斯判決，結束了電影專利公司
的壟斷狀態，就是實例之一。

日前經濟部官員要三星「走著瞧」，顯然是與國內業者同仇敵愾的情緒之語。但我們不得不提醒政府，該案從2006
年案發調查至今，已經四年了，政府在這段期間是否有去瞭解台韓面板業者的互動狀況，並提早預疑對策？倘若真如
歐盟調查所言，這些企業曾舉行60次閉門會議，則要舉證閉門會議非操縱價格會議，實非易事。再者，政府又是否
能確認，台韓面板企業沒有共謀操縱價格？如果真的清白，自無須過慮，甚至應協助企業對三星提起訴訟，畢竟歐盟
以一家之言斷五家之罪，自有尚可斟酌之處。只是，要做這一切的前提，政府有清楚狀況嗎？

無論未來官司如何，台灣企業再上了一課，只是學費比過去都貴；維護公平交易與競爭環境，乃市場經濟持續的基石
，企業與政府都不應等閒視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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